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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在 2017 年 12 月

26 日的《关于收到重大经营合同中标通知书的公告》中披露了公司与福建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省水电院”）组成的联合体为福建长乐外海

ABC 区、漳浦六鳌 BCD 区海上风电场预可研、可研和施工图勘测设计项目第一

标段的中标单位。相关信息可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在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重大经营合同中标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近日，双方已就福建长乐外海 ABC区海上风电

场预可研、可研及施工图勘察设计项目签订正式合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生效条件 

（1）预可研阶段合同。合同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乙方提供合格履约保

函后生效，履约保函为预可研阶段合同总价的 10%。 

（2）可研阶段合同。长乐外海 ABC三个区域中任何一个区域的预可研报告

通过审查且取得三峡集团前期工作立项决策批复，乙方提供合格履约保函后本合

同生效，履约保函为可研阶段合同总价的 10%。合同生效与终止时间均以甲方书

面通知为准。 

（3）施工图阶段合同。长乐外海 ABC三个区域中任何一个区域的可研阶段

各专题报告通过审查、项目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核准且排除了颠覆性因素、三峡集

团投资决策批复，乙方提交合格的履约保函后，本阶段合同生效。履约保函可按

项目进度分区域分别单独开具，金额为各区域合同价（各区域合同价按装机容量



比例分摊）的 10%。合同生效与终止时间均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2.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完工日期：2025年 12 月 31日前。 

3. 合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合同履行期限较

长，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部分项目不能实施的风险；存在因其他方

原因而导致不能正常履行的风险；存在建设内容变更的风险。 

4、本年度主要执行预可、可研阶段，施工图阶段主要在以后年度执行，根

据对合同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合同签署概况 

1．合同签署的基本情况 

（1）合同签署时间：2018 年 5月 9日 

（2）签署地点：福州市海西科技园高新大道 3号永福设计研发中心 1908

会议室 

（3）合同当事人：福州海峡发电有限公司（甲方）；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

设计研究院、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统称：乙方）。 

（4）合同标的：福建长乐外海 ABC区海上风电场预可研、可研及施工图勘

察设计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或“项目”） 

项目概况：长乐外海 ABC 区海上风电项目位于福州长乐以东 29~68km海域。

其中，A区规划面积 49.3km2，中心离岸距离 32km，理论水深 32~42m，规划装机

容量为 30万 kW。B区规划面积 49.5 km2，中心距岸距离 42km，理论水深 34~43m，

规划装机容量为 30万 kW。C区规划面积为 90.2km2，中心离岸距离 40km，理论

水深 41~47m，规划装机容量为 50万 kW。ABC区规划总装机规模 110万千瓦，整

体按一个海上风电场开发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行和管理。 

（5）合同金额：239,979,500.00 元 

2．本合同的签署已经公司第一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1.甲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州海峡发电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元 

（3）法定代表人：曾建平 

（4）注册地址：福建省长乐市吴航街道郑和中路 76号 

（5）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能发电、潮汐能发电、海洋

能发电、地热能发电等新能源电力生产与销售(经营场所另设)、开发与建设、设

备维修，新能源设计与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之前与本公司未发生

过类似业务往来。 

（8）履约能力分析：福州海峡发电有限公司为大型央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联合体合作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注册资本：1,671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陈敏岩 

（4）注册地址：福州市东大路 158号 

（5）经营范围：电力行业（水力发电、风力发电）、水利行业工程设计，

工程勘察综合类，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编制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建筑工程设计，电力行业（变电）、

市政公用行业（燃气除外）工程设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专项工程设计：

废水、固废治理工程，建设工程基桩质量检测：静载检测、低应变动力检测，电

力行业（送电）工程设计，水利水电建设工程蓄水安全鉴定，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勘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测；工程测量；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联合体内部职责分工 

省水电院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主要负责项目进度的总体把控与项目业主的沟

通协调工作，并与联合体成员共同完成项目具体设计工作。联合体成员依据具体

设计内容有侧重地承担设计及施工期间的现场技术服务工作。省水电院与公司各

自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比例为 51：49。 

五、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格：人民币（大写）贰亿叁仟玖佰玖拾柒万玖仟伍佰元整

（￥239,979,500.00元 ） 

 2.结算方式：按进度款、验收款分期付款 

     3.协议签署时间：2018 年 5月 9日 

     4.合同生效条件： 

4.1 预可研阶段：合同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乙方提供合格履约保函后

生效，履约保函为预可研阶段合同总价的 10%。 

4.2 可研阶段：长乐外海 ABC三个区域中任何一个区域的预可研报告通过

审查且取得三峡集团前期工作立项决策批复，乙方提供合格履约保函后本合同生

效，履约保函为可研阶段合同总价的 10%。合同生效与终止时间均以甲方书面通

知为准。 

4.3 施工图阶段：施工图阶段合同。长乐外海 ABC三个区域中任何一个区

域的可研阶段各专题报告通过审查、项目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核准且排除了颠覆性

因素、三峡集团投资决策批复，乙方提交合格的履约保函后，本阶段合同生效。

履约保函可按项目进度分区域分别单独开具，金额为各区域合同价（各区域合同

价按装机容量比例分摊）的 10%。合同生效与终止时间均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5.协议生效时间：参照第 4条合同生效条件 

6.履行期限：分期执行 2025 年 12月 31日前完工 



7.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解

决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六、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海上风电已成为新能源领域的发展热点，但海洋环境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对项目设计单位的技术攻关、协调整合等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合同的签

订体现了永福股份在海上风电勘察设计领域的领先地位。承接本项目并顺利实施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海上风电项目的勘察设计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有利于公司在海上风电及相关业务领域打开更广阔的

市场空间，预计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品牌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本合同的履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七、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合同的签订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审议，无需独立董事发表独立

意见，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

合同的履行情况。 

九、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9日 




